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ZJKC01-2024-0018

丽水市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
印发丽水市加快推进电子商务高质量发展的

若干意见的通知

各县（市、区）人民政府，市政府直属各单位：

《丽水市加快推进电子商务高质量发展的若干意见》已经市

政府同意，现印发给你们，请结合实际抓好贯彻落实。

丽水市人民政府办公室

2024年 9月 24日

（此件公开发布）

丽水市人民政府办公室文件

丽政办发〔2024〕64号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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丽水市加快推进电子商务高质量发展的
若干意见

为贯彻落实党中央、国务院关于数字经济、平台经济的系列

决策部署，深入实施省委、省政府三个“一号工程”，加快推进电

子商务（以下简称电商）高质量发展，发挥电商在促消费、畅流

通、稳外贸、稳就业、兴产业、拓市场等方面的重要作用，经市

政府同意，制定本意见。

一、夯实电商产业发展基础

（一）建设直播电商产业带（基地）。深化电商与产业融合发

展，结合电商适销的产业特色，在鞋服、小家电、农产品、竹木

制品、茶叶、青瓷、宝剑、石雕、木玩、短途智能交通等产业集

聚地建设直播电商产业带（基地）30个以上，以电商促销售、促

产业发展。

（二）培育电商适销产品。加强与各类电商平台合作，培育

一批适合电商销售的茶叶、食用菌、竹木制品、小家电、青瓷、

宝剑、石雕等爆款，鼓励电商企业积极开展新技术研发应用，创

新发展模式，培育“丽水山播”等电商品牌 30个以上，打造电商

产品供应链企业，形成电商发展与培育适销产品双促进格局。

（三）提升跨境电商综试区能级。实施“店开全球、品牌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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海、浙丽海拍、独立站领航”行动，构建“综试区+产业集群+公

共服务中心”矩阵，发展“直播+平台+跨境电商”融合模式，新

建 1个省级跨境电商产业园和丽水产业带展示选品中心，推动企

业应用新型跨境电商平台，夯实跨境电商工作基础。

二、激励招引电商平台

（四）加大电商企业招引。对新落户的具有集中研发、运营

决策、集中销售、账务结算等管理服务职能的电商企业，自其落

户两个自然年度内，年度网络零售额达到 5000万元及以上的，或

年度跨境电商出口额达到 2000万元及以上的，给予企业一次性

30万元的开办经费奖励。

（五）加大电商平台企业和服务企业招引。对落户的电商平

台企业和电商服务企业以及国内外重点电商平台认定的专业服务

商，年度服务本地电商企业 20家以上，或年度服务本地跨境电商

进出口企业 10家以上，按照其年度电商业务服务费（含佣金）的

1%给予奖励，每家服务商每年最高不超过 50万元。

（六）加大电商园区运营主体招引。对新建电商小微园区建

筑面积达 1万平方米及以上，其电商经营企业入驻面积率达到

60%及以上，年度网络零售额首次达 5亿元、8亿元、10亿元及

以上的，分别给予园区运营主体 30万元、50万元、70万元的奖

励，进档升级的给予差额部分奖励。

对新建跨境电商小微园区建筑面积达 5000平方米及以上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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其跨境电商经营企业入驻面积率达到 60%及以上，年度跨境电商

出口额首次达 3亿元、5亿元、8亿元及以上的，分别给予园区运

营主体 30万元、50万元、70万元的奖励，进档升级的给予差额

部分奖励。

三、培育壮大电商主体

（七）支持电商企业做大做强。对年度网络零售额 500万元

（含）—3000万元和 3000万元及以上的电商企业，分档给予资

金支持企业品牌打造、技术升级等，每家企业每年最高不超过 100

万元。

（八）支持电商企业（服务商）上限纳统。上限纳统电商企

业（服务商）按《丽水市促进企业上规上限实施意见》《丽水市促

进企业上规上限的补充意见》和《丽水市关于促进商贸流通业发

展的实施意见》给予财政资金奖励。

（九）支持开展跨境电商业务。年度跨境电商出口额达到 200

万元及以上的，给予企业向第三方平台缴纳的注册费、服务费、

推广费等费用，以及借助社交媒体、搜索引擎等数字化平台开展

推广支出费用 50%补助，每家企业每年最高不超过 10万元。

（十）支持跨境电商品牌出海。对拥有自主品牌且独立站年

度跨境电商交易额 100万元及以上的跨境电商企业，给予一次性

10万元奖励。

（十一）支持电商企业示范创建。对国家级、省级、市级电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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商示范创建类项目分别给予 50万元、20万元和 5万元的一次性

奖励，进档升级的给予差额部分奖励。鼓励省、市两级联动开展

示范创建，实行企业最多申报一次。

（十二）支持电商企业展会拓市场。对参与商务部门组织的

电商产业推广（含线上线下专业会展、对外宣传展示）的企业，

给予展位费及公共形象展示费用全额补助；自行参展的给予展位

费 50%补助。每家企业每年最高不超过 20万元。

四、引育电商人才

（十三）强化电商人才培训。鼓励高校、职业院校（技工院

校）职业培训机构、行业协会等开展电商职业技能培训，对符合

条件的给予职业技能培训补贴，提升从业人员素质。

（十四）强化电商人才评优评先。加大电商人才招引，将电

商人才纳入全市高层次人才分类认定。

五、优化电商营商环境

（十五）加强合规指导服务。建立网信、市监、税务、统计、

海关等多部门联动的电商企业合规建设联席机制，引导电商企业

开展规范经营、纳税、统计、财报、报关等合规建设。深化“绿

色直播间”培育，推进行业有序竞争。

（十六）加强行业自律。支持与电商相关的行业协会建设，

推动行业协会制订行业规章，加强行业自律。建立电商大数据运

营监测统计体系，完善对电商企业的监测服务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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六、附则

（十七）本政策支持对象是指在丽水市区（市直、莲都区和

开发区）范围内依法生产经营，未列入严重失信名单、联合惩戒

目录的企业、行业中介组织或相关单位。各县（市）可参照执行

或另行制定相关奖补政策。

（十八）若与其他相关政策不一致或同一事项涉及多项奖补

的，按“就高”原则不重复享受。如遇国家、省政策调整，本政

策可作相关调整。

（十九）本政策自 2025年 1月 1日起施行，有效期三年。《丽

水市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促进跨境电子商务发展的实施意见》

（丽政办发〔2021〕67 号）和《丽水市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促进

丽水市电子商务发展的实施意见》（丽政办发〔2020〕1号）文件

同时废止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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抄送：

2024年 9月 26日印发

市委各部门，市人大常委会、市政协办公室，丽水军分区，市

监委，市法院，市检察院。

丽水市人民政府办公室


